关于《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为进一步规范我局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，进一步明晰工作职责、完善评估程序、加强监督制约、提升服务效能、优化营商环境，我局于2020年11月12日印发实施《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攀资源规划发〔2020〕141号），试行2年，现试行期届满。我局结合文件实施情况，以及《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新修订征求意见稿）对文件进行了修订。为便于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《办法》修订的有关内容，现将文件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工作思路

《攀枝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试行2年以来，我局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规定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相较文件出台之前，责任分工更加明确、办理程序更加规范、监督制约更加严格、服务效率大幅提升，促进了我省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健康有序发展。

结合文件实施2年来的运行评估情况看，需要对部分条款进行修订，以适应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面临的新形势、新要求、新变化。本次修订主要思路，一是进一步细化职责分工，明确评估费用支付主体；二是适应矿产资源管理政策的变化调整；三是进一步调整优化办理流程，压缩办理时限；四是进一步加强监督制约，提升评估工作质量。

    二、政策主要内容

第一，《办法》前三条首先阐释了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及适用范围，对评估工作应遵循的原则、职责分工、做出了明确规定，让评估工作有章可循，将评估工作管理落到实处。

第二，在对现行评估工作流程进行全面梳理集成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评估工作流程,主要包括评估受理、评估机构选取和确定、开展评估工作、评估结果提交、评估结果公示、评估结果公告、资料归档等七个环节，同时明确规定各环节中评估机构和相关部门的具体工作职责，从要件资料、工作内容、办理时限、具体操作等程序设计上，均体现了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、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，以及对整个评估工作流程的监督制约。

第三，《办法》在管理及监督部分对评估合同履约监管、行业自律管理、责任追究等三个方面内容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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